
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公告

顶晟(大连)贸易有限公司、黄大强、王丽梅、李志玺、第三人赵锡金:
本院受理原告李淑芬、邵明忠、邵芳与被告顶晟(大连)贸易有限公司、
黄大强、王丽梅、李志玺、第三人赵锡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
结。对本院作出的(2024)辽0211民初17980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如下:
一、(2024)辽0211民初17980号民事判决书中"邵忠明"补正为"邵明
忠"。二、(2024)辽0211民初17980号民事判决书中第14页第一段第五行"
合计852092.81元"补正为"合计1165482.81元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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